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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宴请自古便是侵蚀吏治、耗
费公帑的沉疴，历代王朝多以法规明
令禁限。至清代，《钦定六部处分则例》
作为规范官吏行为的核心法规，明确
界定各类违规情形及对应罚则，成为
清廷整饬官场风气、防范权力滥用的
重要制度依托。

宴请积弊与立法动因。清代官场
上的宴请现象十分普遍，官员们相习
成风。《大清历朝实录》对此多有记载，
如福州地区旗兵、官员“以宴会馈遗相
尚”，广东文武官员常“以饮酒宴会为
事”。频繁宴请不仅占用官员办理公务
的时间，还使官员忙于、乐于借宴会酬
酢的机会拜谒、奉承上司和结交同僚，
影响官场风气。时人也注意到这一问
题，乾隆朝御史张若溎在奏疏中明确
将“频繁宴请、应酬无度”列为吏治败
坏的重要表现。

宴请之风盛行的同时，奢靡之风
也悄然而生，官员们在排宴时竞相追
求豪华，“演戏宴会，饮馔服物，侈靡相
尚”，宴会花销高昂。然而，宴会费用往

往不会由官员自付，而是由下级分摊，
但底层官员通常不愿自掏腰包，况且
频繁的宴请所产生的巨大花销也使底
层官员无力自行承担，最终势必“取诸
民间”，对百姓生计造成影响。清廷注
意到宴请之风对吏治和民生的恶劣影
响，因而通过立法对违规宴请行为进
行规制。

违规情形与处分细则。清代违规
宴请处分法规按参与主体分类界定，
罚则明确。

地方官员对钦差提供违规宴请。
清代中央常因公事（如赈灾、考绩等）
派遣官员赴各省出差、巡查，地方官员
便 借 机 通 过 设 宴 招 待 及 贿 赂 巴 结 京
官，渐成“地方积弊”。嘉庆四年，嘉庆
帝严令督抚、藩臬、道府官员“力加整

顿，改涤前非”，明示“重治其罪，不稍
宽贷”；同治元年进一步明确，除钦差、
兵差的正常需费继续由地方供应外，
禁止地方官员向钦差提供应酬，“违者
以违制论”，为处置此类行为提供了明
确法规依据。

地方官员之间的违规宴请。地方
官员因公调派、拜寿贺节或同级拜访
等频繁设宴。由此滋生诸多问题，尤其
上司留待和宴请下属时，或是令属员
摊派费用，或是借“押席银”名义进行
敛财。所谓“押席银”，是指官员接受上
司宴请时需交纳的饭食费用，但实际
上，这一费用通常远高于正常餐费，这
成为上下级官员之间变相行受贿的手
段。清廷对此予以禁止，并根据不同情
节对涉事官员施以相应处分。地方同

级 官 员 、上 下 级 官 员 如 有 借 换 帖 、拜
寿、贺节等名义进行宴请的，不仅涉事
官员“俱降三级调用”，失察的上级官
员也要被降职一级。上司若令下级官
员 承 办 筵 席（摊 派 费 用）及 出 现 收 受

“押席银”等恶劣行为时，则被直接革
职问罪。

地方官绅之间的违规宴请。清代
绅衿是在基层社会中具有身份地位和
名望的精英群体，与地方官员交往密
切，彼此宴请也较为频繁。新官赴任
时，地方绅衿便会摆宴接风以建立联
系并为后续交往做铺垫。为杜绝这一
现象，《钦定六部处分则例》 作了详
细规定：严禁新官赴任即接受绅衿宴
请结交。若有违犯，不仅涉事官员将
被革职 （自首则免予处罚），上级官

员也承担连带责任——徇私庇护者则
降 二 级 调 用 ， 失 于 察 觉 者 降 一 级 留
任，只有及时查出揭参，才能免予处
罚 ； 明 确 免 责 情 形 ， 仅 因 庆 祝 万 寿

（帝王寿诞）、乡饮酒礼、宣讲圣谕等
公事的官绅宴请可免予处分，其余私
宴一律禁止。

法规特点及治理成效。清代违规
宴请处分法规涉及的内容全面，且对
官员的惩治力度较大。几乎涵盖违规
宴请的各种情形，既规定了中央官员、
地方官员、绅衿等主体之间的违规宴
请行为，也强调公款花销、豪华宴请以
及借机敛财等诸多问题。

清廷对官员的行政处分自轻至重
分为罚俸、降级和革职，而在违规宴请
中，涉事官员（包括组织宴请者和参与

宴请者）一经发现便面临降级或革职
的处分，不适用罚俸。在责任承担上，
除当事官员须承担直接责任外，其上
级官员也要受到连带处罚，且处罚较
为严苛。宴请行为本身具有私密性和
隐蔽性的特点，但按照规定，即使上级
官员并不知情，也会因失察而受到连
带处分。从严处分的态度与连带责任
的设置，体现了清廷对违规宴请行为
的高度重视和严厉整治的决心。

清代违规宴请处分法规的制定与
实施，是封建王朝“以法治吏”的集中
体现。尽管受时代局限，这套法规未能
彻底根除官场宴请背后的权力寻租与
腐败问题，但在其有效施行期间，确实
起到了规范官员行为、遏制奢靡之风、
减轻民生负担的积极作用。这些法规
蕴含的“治官以安民”“严规以正风”的
治理逻辑，也成为中
国传统政治智慧的重
要注脚。

（作者单位：西南
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以严法护吏治安民心
于士跃

张汤，西汉杜陵 （今陕西省西
安市） 人，出身法律世家，父为长
安县丞，主管一县刑狱事务。他自
幼接触律令文书，敏于案情分析 ，
长年专司刑狱与律令之事，历任长
安吏、丞相史、太中大夫、廷尉 ，
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张汤治
狱谨严，案必有据，善于制定、修
改 律 令 ， 与 御 史 赵 禹 共 同 编 纂 了

《朝律》《越宫律》，倡立“见知不
举”之律，强化执法责任。他推崇
扶弱抑强，依法审理多起皇室与地
方重案，为汉武帝时期法制建设与
国家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在中国法
律文化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然而，张汤过于刚峻、明断不
阿的作风，也令同僚忌惮。在汉武
帝元鼎二年，他被丞相庄青翟及三
长史设计诬陷，终以自裁殉职。尽
管 含 冤 而 死 ， 张 汤 仍 以 清 廉 、 守
法、刚正留名青史。据记载，其身
故时家资仅五百金，皆出俸赐，无
私产业，其母拒绝厚葬，汉武帝感
慨地说“非此母不能生此子”，成为
古代清官母教的楷模。

明法早习

张 汤 生 于 法 律 世 家 ， 幼 而 颖
悟。他童年时“办理”的“偷肉鼠
案 ” 广 为 流 传 。 据 载 ： 家 中 鼠 盗
肉，父责之，张汤掘洞得鼠并检验

“赃证”，依律立案、讯鞫、书成判
文，最后“磔鼠堂下 ”。这虽属稚
行 ， 却 反 映 出 他 自 幼 熟 谙 司 法 程
序、证据意识极强的特质。张父见
其文辞如老狱吏，大为惊异，此后
更有意识教导其剖析律义、校读律
文。张汤由此奠定了扎实的法律基
础，也养成了遵法、尚法、守法的
职业信条。

家学的熏陶不仅造就了张汤的
文法之才，更塑造了他崇尚法度、

重程序的职业操守。“案无实不受，
法无据不行 ”，他坚信“法乃国之
纪 ”，一切治理与惩处皆须以法为
据。这种理念在后来他主持修订律
令、整顿司法秩序时表现得尤为突
出 ， 为 汉 代 治 理 模 式 由 “ 德 主 刑
辅”向“礼法并用、以法辅治”过
渡提供了实践经验。

执法有据

汉武帝时期，国家法制迎来由
“黄老之治”向“以法辅治”的转
型。皇权集中、郡国并行、财政改
革、盐铁垄断……所有改革都需要
一套完备的司法系统支撑。张汤正
是在这种背景下脱颖而出，从地方
吏 员 一 步 步 晋 升 为 廷 尉 、 御 史 大
夫，成为汉武帝治国理政的重要臂
助。

在制度建设方面，张汤与赵禹
共同编纂 《朝律》《越宫律》，并参
与汉代律令体系的完善，厘清官吏
职责，完善诉讼程序，使判案有法
可依、有据可查，推动汉代律令从
秦制烦苛走向体系化、明晰化。他
首创“见知不举”之律，规定凡知
官吏违法而不举劾者同罪，以防司
法懈怠。这一规定将行政责任与法
律责任相连，为后世监察制度奠基。

在执法思想上，张汤主张“案
必有条，事必有据 ”。无论案件大
小，他都要求办案人员收集完备证

据，形成文字材料，做到“书成可
案，案成可证”。他处理案件，重证
据、慎用刑。每当遇到疑难案件 ，
他必亲自审阅案卷、核实供词，并
对卷宗进行补证、对照，确保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他对文书的规范
性极为重视，这不仅体现出他对程
序严谨的要求，更体现出他追求法
律公信力的意识。张汤深知“法不
信于民，则令不行于下”，因此，他
在制度上强调以证据替代官吏的主
观判断。这种精审的办案作风，是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
的重要标志。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执法过
程中崇尚扶弱抑强。据 《史记·酷
吏列传》 所载，张汤审理陈皇后巫
蛊案与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皆不徇
私情，不避豪强。前者查明宫中行
巫诅咒之事，虽涉皇亲贵戚，仍依
法诛办；后者牵连诸侯王与门客数
千，张汤秉公办理、穷根究底，以
维护国家安宁。相较于同时代酷吏
的残忍恣意，张汤以依法纠偏、维
护秩序为旨，其“严”并非恶意 ，
而是一种自觉的制度正义，体现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正是这
种扶弱抑强的行为，使他被司马迁
评价为“酷吏而能廉”。

与此同时，汉武帝实施货币改
革、收盐铁专营，张汤参议其中 ，
负责制定相应法条和惩处条例。他
强调经济新政必须有法可依，提出

私铸钱者死，盗铁盐者罪重
的 惩 处 规 则 ， 虽 有 “ 网 密 ”
之讥，但在加强国家金融秩
序管理、维护公平竞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张汤亦重
视 法 律 人 才 的 选 拔 与 教 育 。
他曾上奏吏部，广选熟通律
令之士充任廷尉属吏，并倡
设律学学习制度，使办案者
皆明于法理、熟于程序。

古今相传

法 者 ， 天 下 之 程 式 也 ，
万事之仪表也。张汤以其一

生的仕宦实践，证明了法律在国家
治理中的基础作用。他虽被后人称
为“酷吏”，但他“酷于法而不酷于
心 ”。他相信严刑峻法能够树立秩
序、公平世道，但也明白法应以民
为 本 。 正 如 他 审 案 “ 慎 刑 宁 失 不
枉”，体现了司法克制的精神。这种
在刚与柔、理与情之间寻求平衡的
意识，是当代司法文明不断追求的
目标。

法治的传承，并非古训陈迹的
沿袭，而是精神的延续。张汤以对
法 律 的 虔 诚 实 践 和 敢 于 担 当 的 勇
气 ， 塑 造 了 “ 恪 守 法 度 、 敬 重 证
据、扶弱抑强”的价值原型。2000
多年过去了，这一精神仍照亮当代
司法工作者前行的道路。正如古语
所言：“惟刑之静，民乃定。”法律
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价值在于
信仰。对今日的检察官而言，公正
是崇高的职业底线；敢于监督，是
真实的为民担当。重读张汤，不是
为历史人物立传，而是为追寻那份

“循法以立、扶弱以安”的信念，是
为法治精神立心。在新时代的检察
实践中，唯有让法律在每个案件中
彰显权威，在每一次监督中维护公
正，才是最好的“今鉴”，如此，方
不负“明法而行、公正以立”的千
古初心。

（作者分别为陕西省人民检察院
第八检察部副主任、陕西省社会科
学院助理研究员）

张汤生于法律世家，幼而颖悟，精于办案，治狱谨严，坚守“循法以立、扶弱以安”信念

这一盏公心的灯，照彻汉家月
刘鹏 闵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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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周王仁裕所著的 《玉堂闲
话》 中记载了五代中原、秦陇及陇蜀
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地方风土人情，兼
具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书中 《杀妻
者》 一篇，记录了古人审慎办理一桩
无头尸案的全过程。该案侦办逻辑严
密，生动展现了古代司法官“慎刑恤
狱”的办案风范。因情节曲折且极具
代表性，该案先后被 《疑狱集》 及

《折狱龟鉴》 收录。其中，《折狱龟
鉴·卷二释冤 （下）》 将该案作为典
型案例“府从事开坟验尸”，还增补
后世同类疑案进行比对，使其借鉴意
义更为突出。

案件是这样的：有一男子外出归
来，发现妻子惨遭杀害，尸身尚在，
头颅却不知所终。他既悲恸又惊惧，
急忙将噩耗告知妻子的娘家人。不料
娘家人闻讯后，竟一口咬定是该男子
行凶，当即将他扭送至官府，要求严
惩。男子不堪严刑拷打，被迫认罪。
相关罪状文书很快收集齐备，众人皆
以为案件已明。唯独当地州府的一名
从事 （古代幕僚类官职） 对该案心存
疑 虑 ， 向 上 级 陈 情 道 ：“ 我 身 为 幕
僚，理应恪尽职守。更何况人命关
天，一旦错判便无可挽回。此案有不

少蹊跷之处，丈夫怎会忍心杀害结发
之妻，还割下头颅？就算一时萌生恶
念起了杀心，事后假装病故也好，谎
称暴毙也罢，何必留着尸身却丢掉头
颅，过于引人猜疑。恳请宽限时日，
让我重新查证。”

经太守许可后，从事立即展开彻
查。他先将那男子转押别处，详细问询
案发经过，供给正常饮食并严禁刑讯
逼供。接着，彻查城中从事仵作或殡葬
行当的人员，并对案发前后一段时间
内的人员死亡情况全面摸排，竟从收
集的信息中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有
一富豪家中的奶妈死亡。据参与送葬
的抬棺人称，棺材异常轻巧，不像是
装了尸体。从事当即带人开棺查验，
发 现 棺 内 仅 有 一 女 子 头 颅—— 经 比
对，正是男子家中那具无头尸身的首
级。真相至此大白：富豪杀害奶妈
后，将其尸身伪造成男子之妻的模
样，并将男子之妻藏匿于密室中。蒙
冤男子终得释放，沉冤昭雪。

纵观案件审查过程，古代司法的
慎刑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慎刑
理念首先体现在情理的推演与分析
上。尽管男子已“自诬杀人，甘愿一
死”，形成了看似完整的证据链，但

从事并未被表面证据迷惑，而是从人
性常理出发层层剖析：他质疑夫妻伦
理层面的杀妻动机，指出犯罪行为逻
辑上的矛盾之处，更从规避风险的角
度反问作案手法的合理性。这种基于
生活经验与人性洞察的推理方式，在
当时刑讯盛行的时代尤为珍贵。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从事采取的
一系列措施，构建起一套超越时代的
权利保障体系。他将嫌疑人“移此系
者，细而劾之”，更换关押场所以方
便细细审问，同时排除外界不当干
预；“给以酒食汤沐，以平人待之”，
为嫌疑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些做
法在今天看来或许平常，但在当时无
疑体现了从事对刑讯逼供的怀疑乃至
否定，称得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程
序正义”探索。

用现代视角审视，该案的侦查策
略堪称古代版“数据采集与分析”。在数
据采集与整合层面，从事“遍勘在城伍
作行人”，全面核查近期殡葬记录。既明
确了信息采集的范围（仵作、殡葬从业
者），又锁定核心数据 （死亡安葬信
息），在当时条件下搭建起简易的“城
内死亡人口信息库”，实现了对离散
信息的整合，并为后续分析案情奠定

了基础。在异常数据识别层面，展现
了敏锐的数据洞察力。当抬棺人反映
棺材轻到“甚似无物”时，从事敏锐
地捕捉到了这个异常信号——棺材重
量异常，违背了殡葬活动的基本物理
规律。这种对数据异常的敏感，类似
于现代侦查中的“异常行为识别”。
更关键的一步是，从事没有将这个线
索视为孤立的怪事，而是将其置于整
个数据网络中进行分析。最具启示意
义的是数据关联与验证，从事将“富
豪家奶妈死亡”与“男子的妻子遇
害”两个看似无关的事件联系起来，
通过开棺验尸和尸首配对，完成了从
数据推测到实证检验的关键一环，最
终既为蒙冤者洗清罪名，又将真凶绳
之以法，维护了社会秩序。

《杀妻者》 篇不仅记录了一桩奇
案，更体现了古代慎刑理念与数据智
慧。该案揭示了慎刑在古代司法中的
重要性，也展现了数据智慧的超前实
践。从事“广泛采集信息—识别异常
线索—关联验证真相”的侦查逻辑，
与今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核心思
路一脉相承，实现了古代司法智慧与
现代法治实践跨越时空的呼应。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凭证昭雪不离慎刑根本
田好奇

张汤画像

钺为古代兵器，形状像板斧但较大，同时也是一
种礼器，象征最高权力。相传，钺饰以黄金，称为黄钺，
乃黄帝所置。每当讨伐有罪不臣之人时，皆秉持黄钺
以兴师问罪。《黄帝内传》记载，黄帝将伐蚩尤，玄女授
黄帝金钺以主杀。因而“斧钺”在传统文化中是权力的
象征。《史记》记载“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
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
遂伐桀”。在商纣王当政时，周部族首领姬昌曾“献洛
西之地，以请除砲格之刑”，纣王应许之后，赐给他弓
矢斧钺，称为西伯，拥有征讨有罪者的特殊权力。汉代
文献中也有“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的
说法，天子赐以斧钺代表着授予专征专伐的权力。

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墓地中曾出土了一件饰
有神人兽面纹的玉钺，说明当时已赋予钺神圣的宗教
意义，不仅使钺成为权力的象征，也通过宗教赋予其
神秘性，威严不可侵犯。在河南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
也出土了一件玉钺。较晚在中山国遗址中出土了一件
青铜钺（中山侯钺），在中山侯钺的孔刃之间竖刻着

“天子建邦，中山侯㥯。兹作军钺，以敬氒众”十六字铭
文，大概意思是，中山王受命于天子，其威严不可侵
犯。中山侯钺象征着中山国的威严，确定了中山国作
为周天子邦国的政治地位。在山东青州苏埠屯 1 号商
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人面钺，因其人面纹的口部两侧
对称铭刻着“亚醜”两字，故命名为“亚醜钺”。其中的人面怒目圆睁，透露出一股威
严森穆之气，让人不禁凛然而不敢犯。

《史记》记录了孙武为吴王演练兵法时，用宫女进行操练的故事。孙子首先宣布
军法，“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而宫女们恃宠而骄，在训练中不听指
挥，反复大笑不止。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
士之罪也”，下令斩杀左队长。吴王从台上观看，见孙武将斩爱姬，乃大惊骇，急命使
者求情。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西
汉胶东、江都王阴治兵弩，想策应谋反的淮南王。汉武帝令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
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专断于外，不必请奏。

帝王命将出征时，往往赐其以斧钺，以示授予专征之权，“假斧钺”成为获得最
高授权的象征。王莽改制称帝时，喜好复古，如他任命太保甄邯为大将军，就行此
礼。甄邯“受钺高庙，领天下兵，左杖节，右把钺，屯城外。”《晋书礼志》则记录：“汉魏
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朝堂。”后来，荀顗等所定新礼，在派遣将领出征
时，皇帝御临轩，尚书受节钺，依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

古代史书中常见“假黄钺”“假钺”等词，表示君主授予重臣最高军事权力，允许
其代行君命，专征专伐。如曹魏末年，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内
外诸军。“假钺”“假黄钺”成了位极人臣者的标配，也是君主优宠权臣的一种礼仪。这
些权臣往往会“加九锡”。所谓九锡即赏赐九种礼器，分别是加服、朱户、纳陛、舆马、
乐悬、虎贲、斧钺、弓矢、秬鬯。其中，加服即衮冕之服，还有一双配套的赤舄（鞋）；朱
户，即红色的大门；纳陛，即上朝时进入宫殿有专属贵宾通道；舆马，即与天子享受同
等用车待遇；乐悬，即悬挂起来演奏的礼制乐器。以上五种都是彰显身份礼制的，而
最关键的是虎贲，即私属的精锐武装力量；弓矢，即黑红两色的弓箭，可代表天子征
伐不义者；秬鬯，即以黑黍、郁金草酿造出来的国祭用酒。再加上斧钺，可代表天子诛
杀罪人。“加九锡”的权臣享有“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的权力。

郭躬为东汉著名的律学家，家传律学。其父郭弘，习《小杜律》，太守寇恂命用郭弘
为决曹掾，断狱司法三十年，凡为郭弘所判决者，退无怨情，当时人们将郭弘比作“东海
于公”。《后汉书》记载郭躬传习父业，为一代法律名家，讲授徒众常数百人。汉明帝永平
年中，奉车都尉窦固奉命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为副帅。秦彭在别处屯兵而辄以法斩
人，窦固认为秦彭的行为超出了权力范围，专擅杀人，奏请皇帝诛之。汉明帝于是召集
公卿大臣集议秦彭是否有罪，罪犯哪条。郭躬因明习法律著称于时，也被召参与这个集
议。与议者大都赞成窦固的奏议，只有郭躬一人不敢苟同。他在殿堂之上依据法理，振
振有词，他说：“依据法律，秦彭有权斩杀。”明帝问道：“大军出征，校尉一统于督帅。秦
彭既无斧钺，何以得专杀人乎？”郭躬认为，一统于都督统帅者，指的是部曲而言。今秦
彭专军别将，与部曲不同。而且兵事紧急在呼吸之间，瞬息万变，不容许先报都督统帅。
根据汉制，棨戟即为斧钺，依法不合有罪。明帝最终听从了郭躬的建议。

斧钺也是古代常用的刑具，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因而古文献中“斧
钺”也成了刑罚的代名词，如《淮南子》云：“前有轩冕之赏，不可以无功取也；后有斧
钺之禁，不可以无罪蒙也。”秦汉以前，斩刑即腰斩，常用斧钺行刑，故当时文献常见

“斧钺之诛”一词，如汉人常说的“为臣不忠，当伏斧钺之诛”。《后汉书·冯勤传》记载
了司徒侯霸荐举前梁令阎杨的故事。因阎杨平素被人讥议，故皇帝常常嫌弃他。既
见侯霸举荐他，因而怀疑其不忠，必有奸诈，不觉勃然大怒，随即赐侯霸玺书曰：“崇
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命冯勤奉策书
到司徒府赐给侯霸。《后汉书·李固传》记载李固被杀后，没有人敢收尸。李固的弟子
汝南人郭亮年始成童，游学洛阳，竟敢冒着生命危险，抱着必死的决心替李固收尸。
郭亮“左提章钺，右秉鈇锧，诣阙上书，乞收固尸。”

斧钺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权力的象征，是“法自君出”的权力延伸，是世俗
统治秩序的物化体现，这与其他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权力象征形成了鲜明差异。如两
河流域《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玄武岩柱上时，刻碑者特意在石碑顶部雕琢了一
幅浮雕——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手中接过权杖，这一意象旨在向
世人宣告：法律的权力源于神的授予。可见，权杖的象征意义不
同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代表权力的斧钺，两种象征的差异，
折射出不同古代文明对“法律权力来源”的本质认知，也让斧钺
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质更鲜明。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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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醜钺”，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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